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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我校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规范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与管理，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办学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核心目标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载体，以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升心理调适能力、预防心理问题为核心目标，面向全体学生，兼顾不同学段、不同群体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我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规划、开发、实施、保障等各项工作，全体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须严格遵照执行。

第二章 课程目标

第四条 初中阶段课程目标
初中阶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身心发展特点，建立初步自我认同；掌握基本的情绪调节方法，学会应对学习、人际中的常见困惑；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交往能力，增强适应初中生活的能力，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第五条 高中阶段课程目标
高中阶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是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自我，明确自我价值与发展方向；提升情绪管理、压力应对和挫折承受能力，适应高中阶段的学习压力与成长挑战；学会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包括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树立正确的生涯规划意识，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韧性，为未来发展奠定心理基础。

第六条 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助力学生在学业、生活和心理上实现协同发展。
第三章 课程设置

第七条 课程内容
初中部、高中部均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正式课程体系，分别在初一年级和高中各年级设立心理课。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构建分学段、模块化的课程内容体系。

（一）初中阶段重点模块：自我认知（加强自我认识，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认识青春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情绪管理（如识别情绪、合理表达与调节）、人际交往（如同学相处、师生沟通、亲子互动）、学习心理（如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方法指导、考试焦虑缓解）、生命安全与健康（如预防校园欺凌、树立生命安全意识）。

（二）高中阶段重点模块：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掌握学习策略，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积极应对考试压力，克服考试焦虑；人际关系深化（如正确对待和异性同伴的交往，知道友谊和爱情的界限）；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如感恩、乐观、坚韧等）；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特长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升学的选择和准备，培养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第八条 课程形式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包括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心理游戏、心理测试、体验活动、视频教学等，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互动性和实效性。

第四章 课程实施

第九条 教学团队建设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以具备心理学相关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核心，配备兼职教师，形成稳定的教学团队。

（二）学校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校内外专题培训、教研活动、学术交流，鼓励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研究和优质课评比，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三）明确班主任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职责，要求班主任结合班级管理实际，在班会、日常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及时关注学生心理状态，配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开展工作。

第十条 教学管理规范

（一）严格遵守教学纪律，按时上课。课堂教学中要注重营造安全、尊重、包容的心理氛围，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非必要情况不得泄露学生的心理测试结果和个人心理困惑信息。

（二）针对特殊群体学生（如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学业困难学生、有心理预警信号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可联合班主任开展个性化辅导与支持，必要时启动危机干预机制。

第十一条 课程资源保障
学校设立学生发展指导中心，配备必要的心理功能室（如团体活动室、生涯活动室、幸福体验室等），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提供场地和资源支持。

第五章 课程保障

第十二条 制度保障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关配套制度，包括教师岗位职责、教学常规管理、培训学习制度、隐私保护制度、危机干预流程等，确保课程实施有章可循。

第十三条 经费保障

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专项用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资源建设、教师培训、活动开展等，保障课程顺利实施。

第十四条 家校协同
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心理健康主题讲座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引导家长重视孩子的心理成长，配合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形成家校共育的合力。

第十五条 安全保障
建立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机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班主任、学科教师发现学生有严重心理困扰或危机信号时，须立即按《通辽五中危机干预制度》启动干预流程。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将根据教育政策调整和实际实施情况适时修订。



